
内蒙古自治区医疗机构药品集中招标采购

生 产 企 业 配 送 承 诺 书

致：内蒙古自治区医疗机构药品集中采购领导小组办公室
作为合法的药品生产企业：                                完全具备《2009年内蒙古自治区医疗机构网上药品集中采购实施细则（试行）》要求的配送能力。
在此承诺对集中采购中挂网药品下列品种(空间不够可另附页，加盖企业公章)

	通用名
	剂 型
	规 格
	批准文号
	包装材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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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下列地区                                                            

组织配送并作出以下配送承诺：
一、保证在上述地区，严格按照《2009年内蒙古自治区医疗机构网上药品集中采购实施细则（试行）》和医疗机构的要求，提供全面、完善的配送服务。
二、在上述地区，我方将按照《2009年内蒙古自治区医疗机构网上药品集中采购实施细则（试行）》的规定组织货源并进行配送。
三、对挂网药品的配送承担责任。若未按照《2009年内蒙古自治区医疗机构网上药品集中采购实施细则（试行）》要求保证对上述地区所有医疗机构临床用药的及时配送，自治区药械集中采购领导小组办公室有权取消我单位药品挂网资格和配送资格，同时列入黑名单。
承诺期限为： 2010年  月   日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
配送企业名称 (盖章)：                             

法人代表签字：
注：1、承诺期限至少应至2010年12月31日。
2、地区名称栏不够填写时可按该格式打印或另行附表，附表须企业加盖清晰公章。

3、配送范围一经确定不得随意更改。

4、本承诺书应为原件，请各企业做好备份。
1

